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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多元化社區支
持資源

強化病人通報、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

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則

病人權益保障

強調推動心理健康促進

本法修正五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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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推動心理健康促進

主管機關
首長為召
集人召開
諮詢會

明定各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權責

服務對象
由國民擴
大為人民

第1條 第4條至第15條 第27條

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
辦理事項

第16條、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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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多元化社區支持資源

獎勵補助病

人多元化支

持服務

依人口數布

建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

置專業人員

提供個管

完善精神病

人回歸社區

配套措施

強化成癮個

案處遇、生

活重建

(第20條第1項第7、8款、第23

條、第24條、第25條)
(第27條) (第32條、第46條、第47條、第48條) (第21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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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病人通報、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

『疑似』

精神個案

網絡人員執

行職務發現

『疑似』個案，

通知地方主管

機關

(第49條第1項)

『疑似』精神個案

有『自傷、傷人之

虞』

警察、消防

發現『疑似』

有『自傷、傷

人之虞』個案

通知地方主管

機關查明，屬

精神病人者協

助護送就醫

(第49條第2項)

『行蹤不明』

病人

病人行蹤不

明，通知地

方主管機關

及警察機關

(第53條)

24小時

緊急處置機制

地方主管機關

整合衛生

、警察、消防

及相關機關

(第50條)

強制住院、強制社

區治療

病人不遵醫囑、
不規律服藥，
協助接受社區
治療，拒絕者，
可申請強制社
區治療

拒絕接受持續
住院治療者，
可啟動強制住
院程序

必要時得請警察
或消防，協助執
行強制社區治療

(第55條第1、2項、
第58條第2、3項、第62條) 

殺人或傷害

(第51條)

檢察機關辦案，

發現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為

『疑似』個案

時，除依相關

法規處理，必

要時協助就醫



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則

法院裁定
(參審制)

強制住院

停止
強制社區
治療

停止緊急
安置

審查會

強制

社區治療

嚴重病人

呈現與現實脫節之精神狀態，致不能處
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聲請 申請

緊急安置

強制鑑定

強制住院

修法前 修法後

14天5天

7日2日

不得逾60日，
聲請裁定次數不
限

不得逾60日，
聲請裁定次數以
一次為限(第64條第1項、3項)

(第61條第1項)

(第64條第1項、3項)

組成人員
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
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
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
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

關專業人士
(第54條)

組成人員
法官1人為審判長、中央
主管機關推薦之精神科
指定專科醫師及病人權
益促進團體代表各1人

(第69條、第70條)

審查會裁定 法院裁定



8

病人權益保障

不得提供病人安置、治療服務

診斷效期為1-3年
緊急安置期間提供

法律扶助

CRPD
知情同意平等生活

CRC
最佳利益權衡意見

管理注意資訊安全

(第21條第3項) (第34條、第63條) (第37條、第42條、
第44條、第45條)

(第90條)

未依法設立之
精神照護機構

嚴重病人
呼應

公約精神

落實個人
資料

保護規定



結語

精神衛生法涉及層面甚廣，透過相關部會戮力協助
及跨院協調，始得完成修正。

希冀透過精神衛生法修正，促進心理健康服務比重
及精進前端預防及精神病人個案管理，以強化醫療
及社區為基礎的支持體系。

呼應公約精神兼顧精神病人生命權、健康權、就醫
權之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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